
人民陪审员制度

一、概念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

的制度。人民陪审员是由法定程序产生，代表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参加合议庭审判活动的人

员。在审判过程中，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但根据不同情

况，如七人合议庭等，权利行使会有一定差异）。

二、知识链接

民主政治角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审

判活动，依法行使公民民主权利，体现了审判权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人民监督的根

本属性，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促进司法民主：它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司法活动提供了途径，使

人民能够参与到司法权力的运作中，如同选举制一样，都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有助

于实现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权力的监督。

司法公正角度：优势互补：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丰富的社会

生活经验。他们能把社区价值、生活经验、地方风俗人情等民间智慧带入审判，与法官的专

业性形成优势互补，有助于法官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司法的专业判断与

群众朴素公正认知的有机统一，促进司法公正，确保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监督制约：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增加了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在合议庭内部形成自我约束机

制，有助于抵御各种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促进

司法公开和司法廉洁。

法治宣传角度：人民陪审员不仅是司法审判的参与者，也是普法宣传的“主体”。他们根据

参审经验，在社区、企业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有利于架起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促进全民守法，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

与其他司法制度的关系：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其他司法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司法体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例如，与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等一起，保障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权

威性，增强司法公信力。

公民权利与义务角度：对于人民陪审员来说，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是其权利，同时



也有忠实履行审判职责、保守审判秘密、注意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等义务，体现了公民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